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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院協會、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醫界專業團體共同聲明】 

診所美容醫學建立分級管理、守護國人醫療安全與品質底線 

─醫療專業團體支持特管辦法改革 

近期社會各界對衛生福利部主管公告之《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

管理辦法》（特管辦法）出現諸多不實與過度簡化的評論，甚至有人以「造成

醫師失業」等語，刻意淡化醫療安全的重要性。身為長期守護國人健康的醫療

專業團體，我們必須基於公共安全、醫療品質與醫療體系永續之責任，提出如

下嚴正聲明。 

一、 生命安全不可被市場化討論—醫療及財產保護制度皆屬最高規格，國際

上亦然 

醫療本質並非一般商業活動，牽涉的是民眾生命與健康，全球所有

國家皆將「醫療安全」與「財產保險」列為最高階層的監管領域。其

中，醫療由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負責，以專業醫療法律規範；財產由金融

監理機關掌管，以防範風險外溢。 

各國監理制度無不透過跨領域比較，確保管理措施達到最嚴格的國

際標準。提出「放寬醫療管理」或以「自由市場」取代專業監管，等同

讓民眾暴露於不可逆的醫療風險，亦違背國際醫療治理趨勢。我們必須

強調—民眾生命安全無價，醫療監理不得以市場競爭為理由鬆綁。 

二、 「醫師失業」之說並不符合事實—醫療本質即為全人照護，並非單一美

容業務依賴 

若以特定制度調整即稱將造成「特定科失業」，其實是不符合專業現

況的言過其實。這些皆是不可取代的核心功能，與美容醫療市場波動毫

無直接關聯。事實上，部分科別醫師若願意投入美容輔助性業務，本就

能依法進行，並無被排除。醫師本質是專業人員，不應以商業邏輯過度

詮釋，更不應以可能引發社會焦慮的敘述來誤導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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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安全第一—醫師訓練不可省 

根據醫事司統計，從有 PGY制度以來，全台約有 600位左右未經

PGY訓練就執業者，人數不多，以 2020年執業西醫師登記 50,145為極少

數，此次修訂「溯及既往」是為提高醫療品質和病人安全，過去就曾發生

因為沒有完成 PGY訓練而造成民眾醫療糾紛與死亡的案例，台灣建立的專

科醫師制度，本身即有品質要求，故政策希望「回歸專科醫師訓練後才能

具備基本能力」，各國也都是朝這樣的方向發展。 

至於美容醫學沒有特殊的執業科別，所以只算是一般科、不登記專

科。醫美不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副作用或者是醫療傷害，再加上尋求醫美

服務的多數民眾，基本上都是健康的，並沒有醫療的急迫性，如果因為

醫師的訓練不夠完整，而造成額外的風險，對民眾的傷害跟醫學倫理上

的要求，都必須檢討，此次才會去要求要完成 PGY訓練才能執行醫美。 

醫界過去傳統、長期就一直認為醫師不是一畢業就能夠獨立執行業

務，才會有住院醫師的訓練要求，不論未來是要走一般科或次專科，都

要進行、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從來就不是想像一個醫師剛畢業就有辦法

獨立執行業務。現在要求直美醫師補修 PGY及 32小時的課程，只是回

到正規醫學教育的程序、過程而已。醫師需要負擔的是民眾的生命，民

眾把生命託付給醫療人員 ，我們當然應該要秉持最慎重、最恭敬的心

情，完成必要的訓練 

四、 醫策會依法為唯一評鑑機構—評鑑制度是確保醫療品質的必要工具 

醫院評鑑制度源自《醫療法》明文授權，醫策會（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為我國唯一法定評鑑團體。評鑑的目的，是確保各類醫療

機構提供一致、可稽核、可比較的醫療品質，並非服務於任何單一利益

團體。多年來，部分美容醫療機構選擇「不接受評鑑」，導致： 

(一) 醫院與不受評美容診所間競爭失衡（前者負擔較高品質與設備要求） 

(二) 民眾在接受侵入性或高風險美容手術時缺乏一致的品質保證 

(三) 主管機關欠缺制度性工具來介入改善品質問題 

因此，建立明確的管理階層、評鑑要求與風險分級制度，是修補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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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制度缺口、提升病人安全的重要改革，不應被扭曲為圖利或干預市

場。 

五、 特管辦法之三層級管理符合市場現況：分流清楚、責任明確、品質提升 

此次公告之特管辦法，以美容醫療市場既有生態為基礎，將服務分

為 三個風險層級： 

(一) 低風險美容項目：由診所一般管理即可 

(二) 中度風險美容療程：需具備符合特定規範之設備與專業醫事人員 

(三) 高度風險或侵入性美容手術：必須納入更嚴格的特管管理與醫療品質

審查 

此制度兼顧現行美容市場的多元性，也逐步導入更嚴格的醫療品質

保障。我們醫療專業團體一向主張，美容醫療應朝向：分類管理、風險

分級、資訊公開，以及品質透明化；此方向將使民眾的醫療安全愈加有

保障，使醫療專業團體能在更明確的制度架構下執業，也避免過去多年

「無法示範監管」導致的品質落差。 

醫療品質與民眾安全是國家底線，不容以不實言論模糊焦點！面對近期部

分言論以片面資訊或情緒化誇大，影響民眾對美容醫療監管制度的理解，我們

必須重申：「醫療品質保障是國家最低底線，任何以削弱監管為代價的主張，

都不應以自由市場為名被包裝。」 

我們醫療專業團體將持續與主管機關合作，推動更嚴謹、透明且符合國際

標準的美容醫療管理制度，讓所有民眾在追求美的同時，也能獲得最完整的健

康與安全保障。 

                                    

台灣醫院協會 李飛鵬理事長 

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 黃集仁理事長 

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洪子仁理事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陳麗琴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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